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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110 年第 11 次局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 

二、 地點：視訊會議 

三、 主席：呂新科局長                                    紀錄：陳佳君 

四、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五、 主席裁示事項： 

（一）未來 EA 在計畫及審查作業上的角色調整，請策略中心先與數位創新辦

公室核對方向。 

（二）本府榮獲內政部 TGOS 流通服務獎、國發會「資料開放金質獎」地方政

府第二名，請合併獻獎；另 2021年 IDC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SCAPA）

獲獎亦請儘速簽辦獻獎。 

（三）11 月 26 日資策會金融科技中心於府內進行「資料無塵室」工具操作演

示會議，請排入局長行程。 

（四）大數據中心正式落成後將進入實質內涵運作，進行外部宣傳並訂定常態

導覽及交流計畫，請治理中心主任與專委核對，確認未來重要時點人力

調整及任務整備，整體事務由專委擔任 PM 主導處理，其他衍生事項請

副局長、主秘協助。 

（五）台智雲平臺資料服務合作模式可再進一步瞭解，爾後對外文件 data 

company請一律以「資料商業加值應用」文字說明。 

（六）電腦設備租賃共契案請以複數決標為原則，由廠商提供不同方案，以符

合各機關個別採購需求。 

（七）請資安中心加速台北通後端設備增補支援作業，廠商執行有困難請立即

回報局長專案處理。 

（八）大數據中心空間規劃案，請資安中心先向局長進行簡要報告儘速確認架

構。 

（九）本府與中研院、國網中心已簽訂 MOU，針對資安 ISAC分析、2nd Taipei，

每季請至少執行 1次常態性交流，包含互動會議、基礎資料交換、基本

議題討論等。  

（十）儘速取得 ISMS、ISO27701 加碼資安認證為當前重要工作，台北通、市

民服務大平臺列為首要實施範疇，其他系統計畫評估可納入初期實施者

亦可提出，下一階段再進行全面推廣擴散，以上事項請治理、創新、研

發中心預作準備；另有關驗證輔導單位，請資安中心向局長報告決定廠

商評選標準。 

（十一）請創新中心留意對外提供之台北通管理指標數值，能否正確反映民眾

對於台北通之使用偏好及認同，避免不同觀點造成誤解，本案請與執

行秘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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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台北通 APP 系統性推廣案，請創新中心儘速與執行秘書進行最後盤

整，成果面請包含場館應用、台北通實聯制、市立大學校園及輕公民

推廣、市府員工簽到、熊好券及商圈結合等面向。 

（十三）市長室列管緊急報案功能納入台北通案，請創新中心儘速與警察局研

議。 

（十四）市長室列管本府使用量較高 APP優先整合至台北通案，請創新中心先

彙整之前專家學者對於台北通建議作為整合策略依據，就現況、領域

板塊重整、整體大統合分階段推動論述，避免近期急速統合造成台北

通定位混淆不清問題。 

（十五）台北通串整商業處商家推廣合作案，請創新中心儘速約局長及商業處

處長行程開會討論。 

（十六）請創新中心釐清智慧支付業者未上線項目再向局長報告。 

（十七）里辦數位便民系統卡機檢驗案，請創新中心、廠商向局長進行專案報

告。 

（十八）請創新中心追蹤財政局修訂「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進

度。 

（十九）請創新中心瞭解精準投遞 110年 5月後訂閱量下降原因。 

（二十）單一陳情系統結合台北通語音通報一事，請創新中心於下周三前安排

廠商作系統架構展示。 

（二十一） 線上申辦行動版版型、TW 簽章 APP、ibon及 line情境作業，請研

發中心找執行秘書專案處理。 

（二十二） 市政大樓為民服務專區單一窗口櫃檯案，請研發中心注意台北通取

號架構需做到不登入或未裝載 APP亦可使用。 

（二十三） TAIPEION長按 icon 快速選單功能，請研發中心儘速建置。 

（二十四） 本府「電子領據系統」已正式上線並介接悠遊付，請各單位一律使

用本系統產製清冊並辦理核銷作業，局內各項費用亦請同仁多加利

用悠遊付發放。 

（二十五）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本局負責資通訊服務處業務，處長由副

局長擔任，規劃組、設備組、系統組、網站組組長分別請策略中心、

資安中心、研發中心、創新中心主任擔任，並請策略中心指派專人

作為總聯絡窗口。 

（二十六） 請會計室提供預算審議資料供局長參閱，本局預算執行率請副座持

續督導。 

（二十七） 請各中心依今日會議副局長指示補填報工作分配表。  

（二十八） 尚未請領健康檢查補助及國旅卡補助同仁，請儘速規劃使用。 

 

六、 散會：上午 11時 56分  


